
 

 

与仲裁结果有关 的收费架构的 2 0 个最常见问题  

问 1：  何 谓 关 乎 仲 裁 且 与 结 果 有 关 的 收 费 架 构 ( O R F S )的 协 议 ？  

问 2：  哪 些 类 别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可 采 用 O R F S？  

问 3：  何 谓 关 乎 仲 裁 的 按 条 件 收 费 协 议 ？  

问 4：  如 何 计 算 按 条 件 收 费 协 议 中 的 法 律 费 用 ？  

问 5：  何 谓 关 乎 仲 裁 的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( D B A )？  

问 6：  如 何 厘 定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中 的 财 务 利 益 ？  

问 7：  何 谓 关 乎 仲 裁 的 混 合 式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？  

问 8：  当 事 人 可 否 在 同 一 事 宜 中 与 其 代 表 律 师 订 立 按 损 害 赔 偿 收

费 协 议 ，又 与 其 代 表 大 律 师 订 立 一 份 混 合 式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

协 议 ， 并 参 照 同 一 财 务 利 益 计 算 D B A 费 用 ？  

问 9：  关 乎 仲 裁 的 O R F S 是 否 适 用 于 参 与 以 香 港 为 仲 裁 地 的 仲 裁 案

件 的 外 地 律 师 ？  

问 1 0： O R F S 协 议 须 述 明 哪 些 事 项 ？  

问 1 1： 在 订 立 O R F S 协 议 前 ， 律 师 须 向 当 事 人 提 供 甚 么 资 料 ？  

问 1 2： 大 律 师 可 以 直 接 与 当 事 人 订 立 O R F S 协 议 吗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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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 1 3︰ 何 时 须 支 付 O R F S 协 议 下 的 法 律 费 用 ？ 在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

议 或 混 合 式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中 ，律 师 是 否 只 会 在 当 事 人

收 到 财 务 利 益 后 才 获 付 D B A 费 用 ？  

问 1 4： 如 何 支 付 O R F S 协 议 下 的 代 垫 付 费 用 ？  

问 1 5： O R F S 协 议 的 任 何 一 方 可 否 在 仲 裁 事 宜 终 结 前 终 止 协 议 ？  

问 1 6： 如 O R F S 协 议 提 早 终 止 ， 如 何 计 算 尚 未 支 付 的 法 律 费 用 ？  

问 1 7： 关 乎 仲 裁 的 O R F S 协 议 是 否 须 予 披 露 ？  

问 1 8： 如 关 乎 仲 裁 的 O R F S 协 议 提 早 终 止 ， 是 否 须 予 披 露 ？  

问 1 9︰ 须 支 付 仲 裁 费 用 方 是 否 有 责 任 承 担 可 取 得 仲 裁 费 用 方 与 其

律 师 所 订 立 按 条 件 收 费 协 议 下 的 成 功 收 费 ？  

问 2 0︰ 在 涉 及 O R F S 协 议 的 仲 裁 中 ，仲 裁 庭 可 颁 发 甚 么 讼 费 命 令 ？  

按 条 件 收 费 协 议 、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及 混 合 式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

议 的 示 例  

问 1：  何谓关乎仲裁且与结果有关的收费架构 ( O R F S )的协议 ？  

答 1：  O R F S 协 议 指 以 下 任 何 一 类 由 当 事 人 与 其 律 师 订 立 的 协 议 ：  

( a )  按 条 件 收 费 协 议 (见 问 3 )；  

( b ) 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(见 问 5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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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混 合 式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(见 问 7 )。  

根 据《 仲 裁 条 例 》(第 6 0 9 章 )，香 港 容 许 三 类 关 乎 仲 裁 的 O R F S

协 议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O R F S 协 议 为 当 事 人 及 其 律 师 提 供 更 多 在

与 仲 裁 事 宜 的 结 果 无 关 的 常 规 收 费 安 排 以 外 的 弹 性 资 金 选

项 ， 供 他 们 议 定 基 于 仲 裁 事 宜 的 结 果 的 收 费 安 排 。  

(见 《 仲 裁 条 例 》 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B 条 )  

回 到 顶 部  

问 2：  哪些类别的法律程序中可采用 O R F S？  

答 2：  O R F S 适 用 于 仲 裁 程 序 及 相 关 的 法 院 及 调 解 程 序 ， 包 括 《 仲

裁 条 例 》 （ 第  6 0 9  章 ） 所 指 的 任 何 香 港 法 院 程 序 ， 例 如 就

仲 裁 程 序 向 法 院 申 请 下 令 采 取 临 时 措 施 ，及 撤 销 或 强 制 执 行

仲 裁 裁 决 的 申 请 。  

然 而 ，如 一 关 乎 仲 裁 的 O R F S 协 议 有 任 何 部 分 是 关 于 人 身 伤

害 申 索 ， 该 部 分 属 无 效 且 不 可 强 制 执 行 。  

(见 《 仲 裁 条 例 》 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A 及 9 8 Z L 条 )  

回 到 顶 部  

问 3：  何谓关乎仲裁的按条件收费协议？  

答 3：  在 按 条 件 收 费 协 议 中 ， 只 有 在 当 事 人 在 仲 裁 事 宜 中 取 得 “成

果 ”的 情 况 下 ， 律 师 方 可 就 该 事 宜 收 取 成 功 收 费 。 订 立 按 条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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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收 费 协 议 的 各 方 (即 当 事 人 和 律 师 )， 一 般 经 商 议 后 会 采 用

“不 成 功 、 不 收 费 ”或 “不 成 功 、 低 收 费 ”的 安 排 。  

根 据 按 条 件 收 费 协 议 ，当 事 人 及 其 律 师 必 须 议 定 并 在 该 协 议

中 述 明 哪 种 情 况 构 成 在 该 事 宜 中 取 得 “成 果 ”。  

(见《 仲裁 条 例 》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C 条 及《 仲 裁 (与

仲 裁 结 果 有 关 的 收 费 架 构 )规 则 》 (第 6 0 9 D 章 )第 4 ( 1 ) ( c ) ( i )

条 ；  

见 按 条 件 收 费 协 议 的 示 例 )  

回 到 顶 部  

问 4：  如何计算按条件收 费协议中的法律费用？  

答 4：  成 功 收 费 是 参 照 基 准 收 费 而 定 的 费 用 。基 准 收 费 是 指 律 师 在

若 没 有 和 当 事 人 订 立 O R F S 协 议 的 情 况 下 会 向 当 事 人 收 取 的

费 用 。按 条 件 收 费 协 议 通 常 属 “不 成 功 、不 收 费 ”或 “不 成 功、

低 收 费 ”的 安 排 。  

提 升 元 素 (即 基 准 收 费 和 取 得 “成 果 ”时 的 应 付 费 用 的 差 距 )不

应 超 过 基 准 收 费 的 1 0 0 %。  

(见《 仲裁 条 例 》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C 条 及《 仲 裁 (与

仲 裁 结 果 有 关 的 收 费 架 构 )规 则 》 (第 6 0 9 D 章 )第 4 条 ；  

见 按 条 件 收 费 协 议 的 示 例  )  

回 到 顶 部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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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 5：  何谓关乎仲裁的按损害赔偿收费协 议 ( D B A )？  

答 5：  在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中 ，律 师 与 当 事 人 约 定 ，只 有 在 当 事

人 在 仲 裁 事 宜 中 取 得 财 务 利 益 的 情 况 下 ，律 师 方 可 就 该 事 宜

收 取 费 用 。该 笔 费 用 称 为 D B A 费 用 (当 事 人 是 否 仍 需 支 付 代

垫 付 费 用 、讼 费 及 非 律 师 收 费 ，则 视 乎 协 议 而 定 (见 问 1 4 ) )。

D B A 费 用 是 参 照 当 事 人 在 该 事 宜 中 取 得 的 财 务 利 益 而 计 算 。

协 议 必 须 述 明 财 务 利 益 及 D B A 费 用 的 计 算 基 准 。 按 损 害 赔

偿 收 费 协 议 是 一 种 “不 成 功 、 不 收 费 ”的 安 排 。  

就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而 言 ， 香 港 法 律 采 用 “成 功 收 费 ”模

式 ，意 即 律 师 亦 会 收 取 任 何 可 向 该 事 宜 中 其 他 各 方 追 讨 的 费

用 。  

(见 《 仲 裁 条 例 》 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D 条 )  

回 到 顶 部  

问 6：  如何厘定按损害赔 偿收费协议中的财务利益？  

答 6：  财 务 利 益 指 任 何 金 钱 或 金 钱 的 等 值 ，但 不 包 括 ( i )任何 就 律 师

费 用 判 给 的 款 项 ； 以 及 ( i i )任 何 就 开 支 判 给 的 款 项 。 财 务 利

益 一 词 定 义 甚 广 ， 当 事 人 和 律 师 可 以 灵 活 应 用 。  

D B A 费 用 不 得 超 过 当 事 人 所 得 财 务 利 益 的 5 0 %。 根 据 “成 功

收 费 ”模 式 (见 问 5 )，D B A 费 用 是 在 任 何 可 向 仲 裁 事 宜 中 其 他

各 方 追 讨 的 费 用 以 外 须 额 外 支 付 的 费 用 。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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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见《 仲 裁 条 例 》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A 条 及《 仲 裁 (与

仲 裁 结 果 有 关 的 收 费 架 构 )规 则 》 (第 6 0 9 D 章 )第 5 ( a )条 ；  

见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的 示 例 )  

回 到 顶 部  

问 7：  何谓关乎仲裁的混 合式按损害赔偿收费协议 ？  

答 7：  在 混 合 式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中 ，律 师 会 就 仲 裁 事 宜 收 取 以

下 费 用 ：  

( a )  在 当 事 人 在 该 事 宜 中 取 得 财 务 利 益 的 情 况 下 ，律 师 会 收

取 参 照 该 财 务 利 益 而 计 算 的 费 用 ( D B A 费 用 )； 以 及  

( b ) 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，律 师 都 会 收 取 在 该 事 宜 期 间 为 当 事 人 所

提 供 法 律 服 务 的 费 用 ， 不 论 该 费 用 是 否 按 折 扣 计 算 。  

有 别 于 纯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，即 使 当 事 人 在 该 事 宜 中 未 能

取 得 任 何 财 务 利 益 ，律 师 仍 可 收 取 在 该 事 宜 期 间 所 提 供 法 律

服 务 的 部 分 费 用 。  

根 据 混 合 式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，当 事 人 如 最 终 并 无 在 仲 裁

事 宜 中 取 得 财 务 利 益 ，当 事 人 无 须 向 其 律 师 支 付 超 过 5 0 %的

不 可 追 讨 的 讼 费 。 “不 可 追 讨 的 讼 费 ”  是 指 律 师 的 基 准 收 费

的 任 何 部 分 ，而 该 部 分 是 不 可 向 有 关 仲 裁 的 任 何 其 他 一 方 追

讨 的 。这 也 意 味 着 律 师 可 能 须 向 其 当 事 人 偿 还 部 分 在 仲 裁 事

宜 整 个 过 程 中 已 收 取 的 费 用 。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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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当 事 人 确 实 取 得 财 务 利 益 ，但 由 之 衍 生 的 D B A 费 用 (见 问

5 )少 于 在 没 有 取 得 财 务 利 益 的 情 况 下 须 支 付 的 不 可 追 讨 的

讼 费 的 5 0 % ( “上限 款 额 ” )， 则 律 师 可 选 择 保 留 该 上 限 款 额 。

这 项 原 则 旨 在 应 对 以 下 异 常 情 况 ：与 当 事 人 订 立 混 合 式 按 损

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的 律 师 在 当 事 人 未 能 从 申 索 中 取 得 财 务 利

益 时 所 收 取 的 费 用 ，可 能 比 该 律 师 在 当 事 人 只 取 得 少 量 财 务

利 益 时 所 收 取 的 费 用 更 多 。  

(见《 仲 裁 条 例 》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E 条 及《 仲 裁 (与

仲 裁 结 果 有 关 的 收 费 架 构 )规 则 》 (第 6 0 9 D 章 )第 6 条 ；  

见 混 合 式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的 示 例 )  

回 到 顶 部  

问 8：  当事人可否在同一事宜中与其代表律师订立按损害赔偿收

费协议，又与其代表大律师订立一份混合式按损害赔偿收费

协议，并参照同一财务利益计算 D B A 费用？  

答 8：  可 以 。当 事 人 可 参 照 仲 裁 事 宜 的 同 一 财 务 利 益 订 立 两 份 或 多

份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及 ／ 或 混 合 式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。

然 而 ，当 事 人 根 据 在 任 何 特 定 时 间 存 续 的 所 有 按 损 害 赔 偿 收

费 协 议 及 ／ 或 混 合 式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须 支 付 的 D B A 费

用 总 额 ， 不 得 超 过 该 同 一 财 务 利 益 的 5 0 %。  

(见 《 仲 裁 (与 仲 裁 结 果 有 关 的 收 费 架 构 )规 则 》 (第 6 0 9 D 章 )

第 7 条 )  

回 到 顶 部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&xpid=ID_1657099711332_001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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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 9：  关乎仲裁的 O R F S 是否适用 于参与以香港为仲裁地的仲裁案

件的外地或离岸律师？  

答 9：  适 用 。参 与 以 香 港 为 仲 裁 地 的 仲 裁 案 件 的 外 地 或 离 岸 律 师 会

受 香 港 关 乎 仲 裁 的 O R F S 制 度 规 限 ，也 须 受 其 考 取 执 业 资 格

的 司 法 管 辖 区 的 有 关 规 例 所 规 限 。  

  (见 《 仲 裁 条 例 》 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I 条 )  

回 到 顶 部  

问 1 0： O R F S 协议须述明 哪些事项？  

答 1 0︰ O R F S 协 议 (按 条 件 收 费 协 议 、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或 混 合 式

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)须 以 书 面 订 立 ，由 律 师 及 当 事 人 签 署 ，

并 必 须 ：  

˙  述 明 协 议 所 关 乎 的 事 宜  

˙  述 明 在 哪 些 情 况 下 须 支 付 律 师 的 收 费 及 开 支  

˙  述 明 律 师 已 告 知 当 事 人 有 权 在 订 立 该 协 议 前 寻 求 独 立

法 律 意 见  

˙  提 供 当 事 人 不 少 于 7 日 的 冷 静 期 ，让 当 事 人 在 冷 静 期 内

可 以 书 面 通 知 终 止 该 协 议 ， 而 无 须 为 此 招 致 法 律 责 任  

˙  确 认 代 垫 付 费 用 (例 如 大 律 师 收 费 )是 否 在 不 论 该 事 宜 结

果 如 何 都 须 由 当 事 人 支 付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&xpid=ID_1657099711332_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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˙  述 明 该 协 议 在 该 事 宜 终 结 前 可 予 终 止 的 理 由  

˙  在 提 前 终 止 该 协 议 的 情 况 下 ，提 供 当 事 人 须 支 付 律 师 费

用 的 替 代 基 准  

(见 《 仲 裁 (与 仲 裁 结 果 有 关 的 收 费 架 构 )规 则 》 (第 6 0 9 D 章 )

第 3 条 )  

除 上 述 适 用 于 全 部 三 类 O R F S 协 议 的 一 般 规 定 外 ，协 议 亦 须

相 应 涵 盖 以 下 有 关 指 定 类 型 的 O R F S 的 资 料 ：  

按 条 件 收 费 协 议  

  哪 些 情 况 构 成 在 仲 裁 事 宜 中 取 得 成 果  

  成 功 收 费 的 计 算 基 准  

  当 事 人 须 在 何 时 支 付 成 功 收 费  

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及 混 合 式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 

  协 议 所 关 乎 的 财 务 利 益  

  D B A 费 用 的 计 算 基 准 (不 能 超 过 财 务 利 益 的 5 0 % )  

  当 事 人 须 在 何 时 支 付 D B A 费 用  

  大 律 师 收 费 会 否 视 作 D B A 费 用 的 一 部 分 ， 还 是 被 视 作

D B A 费 用 以 外 的 额 外 收 费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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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混 合 式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而 言 的 指 定 资 料  

  就 律 师 在 仲 裁 事 宜 期 间 提 供 法 律 服 务 所 须 支 付 的 费 用  

  律 师 的 基 准 收 费  

  订 明 在 未 能 取 得 财 务 利 益 的 情 况 下 ，当 事 人 只 须 向 律 师

支 付 不 超 过 5 0 %的 不 可 追 讨 的 讼 费  

  订 明 在 取 得 财 务 利 益 的 情 况 下 ， 如 D B A 费 用 少 于 当 事

人 在 没 有 取 得 财 务 利 益 的 情 况 下 所 须 支 付 的 不 可 追 讨

的 讼 费 (上 限 款 额 )， 则 律 师 可 选 择 保 留 该 上 限 款 额  

O R F S 协 议 必 须 符 合 上 述 所 有 规 定 ，方 为 有 效 并 可 强 制 执 行 。

订 立 O R F S 协 议 的 各 方 亦 可 在 协 议 中 加 入 争 议 解 决 条 款 ，以

确 定 如 何 解 决 关 乎 该 协 议 的 争 议 。  

(见《 仲 裁 条 例 》 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K 条 ，以 及《 仲

裁 (与 仲 裁 结 果 有 关 的 收 费 架 构 )规 则 》(第 6 0 9 D 章 )第 4、5  及

6 条 )  

回 到 顶 部  

问 1 1：在订立 O R F S 协议前 ，律师须向当事人提供甚么资料？  

答 1 1︰ 在 订 立 O R F S 协 议 前 ，律 师 须 以 清 晰 易 明 的 语 文 向 当 事 人 提

供 下 列 各 项 的 资 料 ：  

  O R F S 协 议 的 性 质 及 运 作 ， 包 括 《 规 则 》 第 3 至 6  条 所

载 的 资 料 (见 问 1 0 )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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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或 混 合 式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，

《 规 则 》 第 7 条 的 规 定 (见 问 8 )  

  述 明 当 事 人 有 权 在 订 立 有 关 协 议 前 寻 求 独 立 法 律 意 见  

  述 明 当 事 人 未 必 能 从 有 关 仲 裁 的 其 他 各 方 追 讨《 仲 裁 条

例 》 第 9 8 Z U ( 3 )条 指 明 的 费 用 (见 问 1 9 )  

  述 明 有 关 仲 裁 庭 可 能 命 令 当 事 人 向 另 一 方 支 付《 仲 裁 条

例 》 第 9 8 Z U ( 4 )条 所 述 的 费 用 (见 问 2 0 )  

律 师 与 当 事 人 订 立 O R F S 协 议 前 ，须 确 保 当 事 人 签 署 确 认 其

已 收 到 和 明 白 上 述 资 料 ， 并 注 明 确 认 日 期 。  

(见 《 仲 裁 (与 仲 裁 结 果 有 关 的 收 费 架 构 )规 则 》 (第 6 0 9 D 章 )

第 8 条 )  

回 到 顶 部  

问 1 2：大律师可以直接与当事人订立 O R F S 协议吗？  

答 1 2： 由 2 0 2 2 年 1 2 月 1 6 日 起 ， 经 修 订 的 香 港 大 律 师 公 会 《 行 为

守 则 》 容 许 大 律 师 直 接 与 当 事 人 商 议 和 订 立 关 乎 仲 裁 的

O R F S 协 议 ， 以 及 根 据 有 关 O R F S 协 议 接 受 委 聘 或 延 聘 以 提

供 法 律 服 务 。  

(见 香 港 大 律 师 公 会 《 行 为 守 则 》 第 1 3 A . 3 段 )  

回 到 顶 部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hkba.org/zh-hant/content/code-conduc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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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 1 3︰何时须支付 O R F S 协议下的法律费用？ 在按损害赔偿收费协

议或混合式按损害赔偿收费协议中 ，律师是否只 会在当事人

收到财务利益后才获付 D B A 费用？  

答 1 3︰ O R F S 协 议 (按 条 件 收 费 协 议 、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或 混 合 式

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)必 须 述 明 在 何 种 情 况 下 须 支 付 律 师 的

收 费 及 开 支 或 其 任 何 部 分 。当 事 人 及 律 师 应 清 晰 明 确 地 就 此

达 成 共 识 。  

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或 混 合 式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须 按 照

指 定 条 款 述 明 当 事 人 须 在 何 时 向 律 师 支 付 D B A 费 用 (有 关

D B A 费 用 见 问 1 0 )。当 事 人 及 其 律 师 可 以 议 定 ，仲 裁 裁 决 或

命 令 一 旦 发 出 ， 而 该 项 裁 决 或 命 令 颁 下 的 结 果 (并 包 括 判 给

济 助 )构 成 当 事 人 与 其 律 师 的 协 议 中 所 订 明 的 “财 务 利 益 ”，

当 事 人 即 须 支 付 D B A 费 用 。  

(见 《 仲 裁 (与 仲 裁 结 果 有 关 的 收 费 架 构 )规 则 》 (第 6 0 9 D 章 )

第 3 ( b ) ( i i )及 5 ( b ) ( i i i )条 ，以 及《 仲 裁 条 例 》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

部 第 9 8 Z A 条 对 “财 务 利 益 ”及 “金 钱 或 金 钱 的 等 值 ”的 定 义 )  

回 到 顶 部  

问 1 4：如何支付 O R F S 协议下的代垫付费用 ？  

答 1 4：O R F S 协 议 须 述 明 代 垫 付 费 用 (包 括 大 律 师 收 费 )是 否 在 不 论

该 事 宜 结 果 如 何 都 须 由 当 事 人 支 付 。当 事 人 及 其 律 师 可 自 行

协 商 和 议 定 这 方 面 的 条 款 。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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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见 《 仲 裁 (与 仲 裁 结 果 有 关 的 收 费 架 构 )规 则 》 (第 6 0 9 D 章 )

第 3 ( b ) ( v )条 )  

回 到 顶 部  

问 1 5： O R F S 协议的任何一方可否在仲裁 事宜终结前终止协议？  

答 1 5： O R F S 协 议 须 以 明 文 述 明 当 事 人 可 在 订 立 该 协 议 的 日 期 后 不

少 于 7 日 的 冷 静 期 内 ，以 书 面 通 知 终 止 该 协 议 而 无 须 为 此 招

致 法 律 责 任 。  

(见 《 仲 裁 (与 仲 裁 结 果 有 关 的 收 费 架 构 )规 则 》 (第 6 0 9 D 章 )

第 3 ( b ) ( i v )条 )  

该 协 议 也 须 述 明 当 事 人 及 ／ 或 其 律 师 在 仲 裁 事 宜 终 结 前 可

据 以 终 止 协 议 的 理 由 (须 由 双 方 协 商 和 议 定 )。  

(见 《 仲 裁 (与 仲 裁 结 果 有 关 的 收 费 架 构 )规 则 》 (第 6 0 9 D 章 )

第 3 ( b ) ( v i )条 )  

协 议 的 任 何 一 方 如 合 理 地 相 信 另 一 方 ( i )曾实 质 违 反 该 协 议 ；

或 ( i i )曾作 出 或 正 在 作 出 不 合 理 行 为 ， 可 终 止 该 协 议 。  

(见 《 仲 裁 (与 仲 裁 结 果 有 关 的 收 费 架 构 )规 则 》 (第 6 0 9 D 章 )

第 9 条 )   

回 到 顶 部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&xpid=ID_1668756024738_001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&xpid=ID_1668756024738_001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&xpid=ID_1668756024738_001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&xpid=ID_1668756024738_001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&xpid=ID_1668756024738_001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&xpid=ID_1668756024738_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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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 1 6：如 O R F S 协议提早终止，如何计算 尚未支付的法律费用？  

答 1 6： O R F S 协 议 须 述 明 如 提 早 终 止 协 议 ， 当 事 人 须 支 付 予 其 律 师

的 替 代 基 准 ，不 论 该 基 准 是 否 以 每 小 时 收 费 率 表 达 。当 事 人

可 与 律 师 自 行 协 商 和 议 定 这 项 替 代 基 准 。  

(见 《 仲 裁 (与 仲 裁 结 果 有 关 的 收 费 架 构 )规 则 》 (第 6 0 9 D 章 )

第 3 ( b ) ( v i i )条 )   

回 到 顶 部  

问 1 7：关乎仲裁的 O R F S 协议是否须予披露？  

答 1 7：律 师 如 与 其 当 事 人 订 立 O R F S 协 议 ，须 以 书 面 把 以 下 事 项 通

知 仲 裁 的 其 他 每 一 方 及 仲 裁 机 构 ：  

( a )  已 订 立 关 乎 仲 裁 的 O R F S 协 议 一 事 ； 以 及  

( b )  该 当 事 人 的 姓 名 或 名 称 。  

上 述 通 知 须 于 以 下 时 间 或 期 间 发 出 ：  

( a )  如 关 乎 仲 裁 的 O R F S 协 议 在 仲 裁 展 开 时 或 之 前 订 立 ，该

通 知 须 在 仲 裁 展 开 时 发 出 ； 或  

( b )  如 关 乎 仲 裁 的 O R F S 协 议 在 仲 裁 展 开 之 后 订 立 ，该 通 知

须 在 订 立 协 议 后 的 1 5 日 内 发 出 。  

协 议 的 确 实 条 款 无 须 披 露 。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&xpid=ID_1668756024738_001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&xpid=ID_1668756024738_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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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见 《 仲 裁 条 例 》 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Q 条 )  

回 到 顶 部  

问 1 8：如关乎仲裁的 O R F S 协议提早终止，是否 须予披露？  

答 1 8：如 O R F S 协 议 在 仲 裁 完 结 前 终 止 ，当 事 人 须 以 书 面 把 以 下 事

项 通 知 仲 裁 的 其 他 每 一 方 及 仲 裁 机 构 ：  

( a )  该 协 议 已 完 结 一 事 ； 以 及  

( b )  该 协 议 完 结 的 日 期 。  

上 述 通 知 须 在 该 O R F S 协 议 完 结 后 1 5 日 内 发 出 。  

(见 《 仲 裁 条 例 》 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R 条 )  

回 到 顶 部  

问 1 9︰  须支付仲裁费用方是否有责任承担 可取得仲裁费用方与其律

师所订立按条件收费协议下的成功收费？  

答 1 9︰ 除 非 仲 裁 庭 信 纳 有 例 外 情 况 ，否 则 不 可 命 令 仲 裁 的 其 他 方 支

付 或 承 担 按 条 件 收 费 协 议 下 的 成 功 收 费 (指 在 可 取 得 仲 裁 费

用 方 的 律 师 的 基 准 费 用 以 上 的 收 费 )。  

(见 《 仲 裁 条 例 》 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U 条 )  

回 到 顶 部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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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 2 0︰在涉及 O R F S 协议的仲裁中，仲裁庭可颁发甚 么讼费命令？  

答 2 0︰ 仲 裁 庭 有 广 泛 酌 情 权 ，可 在 顾 及 所 有 相 关 情 况 后 作 出 判 给 仲

裁 程 序 费 用 的 裁 决 。  

在 涉 及 O R F S 协 议 的 仲 裁 中 ，仲 裁 庭 一 般 仍 然 保 留 这 种 广 泛

酌 情 权 。但 除 非 仲 裁 庭 信 纳 有 例 外 情 况 ，否 则 不可命 令 付 款

的 一 方 向 收 款 的 一 方 支 付 以 下 费 用 ：  

  按 条 件 收 费 协 议 下 的 成 功 收 费 (指 在 基 准 费 用 以 上 的 收

费 ， 见 问 1 9 )  

  法 律 开 支 保 险 的 保 费  

  超 过 一 般 收 费 的 任 何 部 分 ：一 般 收 费 即 在 如 没 有 关 乎 该

仲 裁 的 O R F S 协 议 的 情 况 下 ， 该 律 师 有 权 向 有 关 一 方 收

取 的 收 费 。  

(见 《 仲 裁 条 例 》 (第 6 0 9 章 )第 7 4 及 9 8 Z U 条 )  

回 到 顶 部  

按条件收费协议、按损害赔偿收费协议及 混合式按损害赔偿收费协

议的示例  

按条件收费协议的例子：  

某 律 师 的 基 准 收 费 是 每 小 时 港 币 4 , 0 0 0 元 。 他 ／ 她 可 与 当 事 人 订 立

按 条 件 收 费 协 议 ，订 明 在 裁 决 中 取 得 全 部 寻 求 的 济 助 为 仲 裁 事 宜 的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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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成 果 ”。该 按 条 件 收 费 协 议 可 采 用 “不 成 功 、不 收 费 ”或 “不 成 功 、低

收 费 ”的 安 排 。  

 “不成功、不收费 ”  “不成功、低收费 ”  

获得有利裁决  每 小 时 港 币 6 , 0 0 0 元  

( 该 律 师 收 取 相 当 于

其 基 准 收 费 5 0 %的 额

外 费 用 。 )  

每 小 时 港 币 6 , 0 0 0 元  

( 该 律 师 收 取 相 当 于

其 基 准 收 费 5 0 %的 额

外 费 用 。 )  

未能获得有利裁决  港 币 0 元  

( 该 律 师 不 收 取 法 律

费 用 。 )  

每 小 时 港 币 2 , 0 0 0 元  

( 该 律 师 收 取 其 基 准

收 费 半 价 的 费 用 。 )  

回 到 顶 部  

按损害赔偿收费协议的例子：  

律 师 认 为 该 仲 裁 事 宜 有 胜 算 ， 与 当 事 人 订 立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，

订 明 律 师 会 向 当 事 人 收 取 其 在 该 事 宜 中 取 得 的 财 务 利 益 的 5 0 %  作

为 D B A 费 用 （ 财 务 利 益 指 获 判 的 损 害 赔 偿 ） ； 但 如 当 事 人 不 获 判

给 损 害 赔 偿 ，律 师 不 会 收 取 任 何 费 用 (即 “不 成 功 、不 收 费 ”的 安 排 )。 

D B A 费 用  须 向 律 师 支 付 的

可予追讨讼费  

须向律师支付的费用总额  

A .  当事人获判给损害赔偿港币 5 0 , 0 0 0 元及  

由另一方支付的可予追讨讼费港币 7 , 0 0 0 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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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 币 5 0 , 0 0 0 元  x  5 0 %  

=  港 币 2 5 , 0 0 0 元  

港 币 7 , 0 0 0 元  港 币 3 2 , 0 0 0 元  

(律 师 会 收 取 D B A 费 用 和

可 予 追 讨 的 讼 费 。 )  

B .  当事人不获判给损害赔偿或可予追讨的讼费  

港 币 0 元  港 币 0 元  港 币 0 元  

(律 师 不 会 收 取 任 何 D B A

费 用 或 可 予 追 讨 的 讼

费 。 )  

回 到 顶 部  

混合式按损害赔偿收费协议 的例子：  

某 律 师 就 仲 裁 事 宜 的 基 准 收 费 为 港 币 1 0 , 0 0 0 元 。由 于 该 律 师 需 要 维

持现 金 流， 便 与 当 事 人 订 立 混 合 式 按 损 害 赔 偿 收 费 协 议 ， 同 意 在 法

律 程 序 期 间 向 当 事 人 收 取 基 准 收 费 折 减 5 0 % 的 费 用 ( 即 港 币

5 , 0 0 0  元 )，并 向当 事 人 收 取 其 在 该 事 宜 中 取 得 的 财 务 利 益 的 4 0 %作

为 D B A 费 用 （ 财 务 利 益 指 获 判 的 损 害 赔 偿 ）。  

法律程序期

间的收费  

D B A 费 用  须向律师支

付的可予追

讨讼费  

须向律师支付的费

用总额  

A .  当事人获判给损害赔偿港币 5 0 , 0 0 0 元及  

由另一方支付的可予追讨讼费 港币 7 , 0 0 0 元  

港 币 5 , 0 0 0 元  港币 50 ,000 元

x  40%  =  

港币 20 ,000 元  

港 币 7 , 0 0 0 元  港 币 2 7 , 0 0 0 元  

(律 师 会 收 取 D B A 费

用 和 可 予 追 讨 的 讼

费 。由 于 律 师 有 权 收

取 港 币 7 , 0 0 0 元 作 为

可 予 追 讨 的 讼 费 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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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在 法 律 程 序 期 间

只 曾 向 当 事 人 收 取

港 币 5 , 0 0 0 元 ， 因 此

应 可 多 收 港 币 2 , 0 0 0

元 作 为 可 予 追 讨 的

讼 费 。 )  

B .  当事人不获判给损害赔偿或 可予追讨的讼费  

港 币 5 , 0 0 0 元  港 币 0 元  港 币 0 元  港 币 5 , 0 0 0 元  

( 律 师 只 可 收 取 当 事

人 在 法 律 程 序 期 间

支 付 的 费 用 ，其 上 限

须 定 为 不 可 追 讨 讼

费 的 5 0 % ， 即 港 币

1 0 , 0 0 0 元 的 50% ( “上

限 款 额 ” )。 )  

C .  当事人获判给损害赔偿港币 5 , 0 0 0 元及  

由另一方支付的可予追讨讼费 港币 7 , 0 0 0 元  

港 币 5 , 0 0 0 元  港 币 5 , 0 0 0 元

x  4 0 %  =  

港币 2,000 元 * 

港 币 7 , 0 0 0 元  港 币 1 2 , 0 0 0 元  

* (由 于 D B A 费 用 少

于 在 没 有 取 得 财 务

利 益 的 情 况 下 ( 上 述

情 况 B ) 须 付 的 上 限

款 额 ( 即 港 币 5 , 0 0 0

元 ) ， 律 师 可 选 择 保

留 港 币 5 , 0 0 0 元 收

费 ， 代 替 收 取 D B A

费 用 。因 此 ，律 师 可

选 择 收 取 上 限 款 额

及 可 予 追 讨 的 费

用 。 )  

回 到 顶 部  

上 述 常 见 问 题 提 供 的 资 料 并 不 构 成 亦 无 意 构 成 法 律 意 见 。所 有 内 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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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 供 一 般 参 考 用 途 。  

 

律政司  

2 0 2 3 年 6 月  


